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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所消息更新:  有关进一步扩大无纸化上市机制及其他《上市规则》
修订的咨询总结 

 

于 2025 年 1 月 24 日，联交所刊发有关进一步扩大无纸化上市机制及其他《上市规则》修订
的咨询文件的咨询总结。 

 

主要变动包括： 

 

证券持有人向发行人发出的电子指示 

 

 发行人须（在符合适用法律及规则的情况下）向证券持有人提供选项，证券持有人可以电
子方式向发行人发出以下指示（统称「所需通讯」）： 

 有关证券持有人会议的指示，包括出席会议的指示及委任代表相关指示（「会议
指示」）；及 

 就响应可供采取行动的公司通讯发出的指示（就供股涉及的任何暂定配额通知书作出
的指示除外）（「非会议指示」）； 

 发行人可自定义电子机制（如：透过电邮或指定电子平台）以收取电子指示； 

 预期发行人应验证有关所需通讯的真确性； 

 发行人毋须就随附实物所有权文书的非会议指示（如当中涉及证券持有人将退还实体股票
的收购）提供电子选项； 

 这项要求将于无纸证券市场实施之日（目前预计 2025 年年底）实施，并提供以下过渡
期： 

 标准化所需通讯（即会议指示及根据与股息支付相关的选择表格而作出响应的一种非
会议指示）：一年；及 

 所有其他非标准化所需通讯：五年；及 

 这项要求对发行人的适用性载列如下： 

 股本证券发行人：会议指示及非会议指示； 

 公众债务证券发行人：会议指示；及 

 上市结构性产品的发行人：非会议指示。 

 

以电子方式实时支付公司行动款项 

 

 发行人须（在符合适用法律及规则的情况下）向证券持有人提供选项，证券持有人可在公
布的付款日期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接收公司行动款项（即就其公司行动向证券持有人支付
的款项，包括分派股息及其他权益）； 

 发行人可自定义电子支付方式，并须确保电子支付选项可让持有人应收的款项在付款日期
或之前妥为收悉。这些电子支付选项的例子包括 CHATS、转数快、自动转账及电汇； 

 这项要求将于无纸证券市场实施之日实施，并提供一年过渡期；及 

 债务证券发行人及上市结构性产品的发行人不受此规定所限。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August-2024-Further-Expand-the-Paperless/Consultation-Paper/cp202408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August-2024-Further-Expand-the-Paperless/Conclusions-Jan-2025/cp202408cc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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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认购款项 

 

 发行人须（在符合适用法律及规则的情况下）向证券持有人提供选项，现有证券持有人可
以电子方式支付向其提出的要约之认购款项以认购新证券； 

 发行人可自定义电子支付方式； 

 这项要求将于无纸证券市场实施之日实施，并提供一年过渡期；及 

 债务证券发行人及上市结构性产品的发行人不受此规定所限。 

 

废除混合媒介要约 
 

 混合媒介要约将被废除，股本证券、集体投资计划及债务证券公开发售的申请表格，不能
再以印刷本形式提供； 

 股本证券及集体投资计划公开发售的认购，必须只能在网上透过电子方式进行； 

 债务证券公开发售的认购将继续透过其现有渠道进行；及 

 这项要求将于在允许混合媒介要约的香港法例第 32L 章《公司（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从
条文）公告》废除之日实施。 

 

混合式股东大会及电子投票 

 

 发行人须（在符合适用法律及规则的情况下）确保其组织章程文件允许其举行混合式股东
大会以及提供电子投票； 

 若发行人注册成立所在司法权区的相关法律及规例并无明文允许混合式股东大会及电子投
票，发行人应就其组织章程文件加入明确条文允许混合式股东大会及电子投票是否合宜寻
求法律顾问的意⻅； 

 如发行人注册成立所在司法权区的法律及规例禁止混合式股东大会及电子投票，发行人可
基于在法律限制下无法遵守该规定而向联交所申请豁免(附注 1) ； 

 发行人应作出必要的安排，让以虚拟方式参与会议的股东可在会上聆听、发言及实时提出
问题 

(附注 2) ； 

 预期发行人应让股东在会议期间以口头实时提问及以电子形式输入问题至会议的专用应用
程序或平台 

(附注 3)； 

 目前并未强制要求召开混合股东大会或采用电子投票；及 

 这项要求提供过渡期（至 2025 年 7 月 1 日后首次举行的股东周年大会为止），以让发行
人修改其章程文件（如需要）。 

 

其他非主要《上市规则》修订及轻微修订 

 

 澄清豁免遵守刊发及分发年度业绩及报告规定的条件同样适用于不属海外发行人或中国发
行人的其他发行人； 

 取消发行人须于年报确认是否已收到独立非执行董事（「独董」）就其独立性而作出的年
度确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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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多项《上市规则》及《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规定进一步调整一致； 

 采纳有关债务证券的轻微修订；及 

 所有修订将于 2025年 2月 10日生效。 

 

请按此以浏览联交所消息全文。 

 
附注： 

1. 联交所发布的《有关申请豁免遵守及更改《上市规则》规定的指引》第 3.5(b)段。 

2. 联交所发布的《有关股东大会的指引》第 6.3段。 

3. 公司注册处发布的《公司举行虚拟或混合式成员大会的良好作业模式指引》第 6.9段。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5/250124news?sc_lang=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c_waiver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gm_guide_c.pdf
https://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Guide_GoodPracticeonHoldingVirtualorHybridGM-c.pdf

